
      
 

证券代码：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2021-075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涉及 B转 A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发行 A 股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华包”或“本公司”）的

有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八

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佛山华

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50 号）核准。 

根据本次合并方案，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提交了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2021 年 7 月 19 日，深交所出具了《关

于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1〕707 号）。

根据该决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终止上市并摘牌。为确保持有至

最终交易日并转股的 B 股投资者知悉粤华包 B（200986.SZ）转换为冠豪高新

（600433.SH）A 股的相关变化并顺利完成转股手续，特向本公司 B 股投资者提

示以下事项： 

一、申报冠豪高新 A 股的证券账户 

1、为方便投资者账户信息核对、确认，冠豪高新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为办理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所涉及的账户转换工作，该等工作主要为根据粤华包 B 股投资者申报

的A股证券账户将股份转换后的冠豪高新A股登记在其申报的A股证券账户中，

以及为未通过结算参与人申报沪市 A 股证券账户或者申报数据校验未通过的投

资者配发沪市 A 股账户并进行相应的股份登记工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在账户申报校验和配发完成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投资者深市 B 股

账户和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对应关系数据发送至各托管人。托管人需将证券账户

转换对应关系结果通知投资者，组织做好配发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办理指定交

易工作，并告知其后续股票买卖操作方式及注意事项。 

托管人为境外经纪商，托管人提醒投资者选择一家境内证券公司办理指定交

易；非境内交易的境外投资者未能及时主动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以联系中

信证券咨询及办理指定交易。 

3、如投资者未在指定期限内申报指定 A 股账户或指定的 A 股账户不符合要

求，视为同意使用配发 A 股账户，相关法律责任和业务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及时至指定交易证券公司核查股份登记情况。 

二、配发沪市 A 股账户的交易限制 

根据冠豪高新委托，对于下列投资者，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为其配发限制

买入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 

1、未通过托管人进行申报沪市 A 股证券账户的投资者； 

2、已通过托管人申报沪市 A 股证券账户，但申报信息有误的投资者。 

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1、投资者在申报截止日前没有进行申报或申报信息有误的将视为同意由中

国结算统一配发沪市 A 股证券账户用于本次冠豪高新发行 A 股股份登记； 

2、因配发产生的沪市 A 股账户为限制性账户，只能进行卖出委托申报，不

能进行买入委托申报。该沪市 A 股账户除限制交易买入以外，由托管人限制的

业务范围还包括：开立信用证券账户和衍生品合约账户、作为转入方通过 PROP

申报证券转入、参与约定式购回和股票质押式回购等。未来，如资本市场推出新

业务及新产品，相关业务及产品也将有可能被列入限制买入范围； 

3、投资者对申报和配发的沪市 A 股证券账户应尽快办理指定交易。 

请投资者知悉相关限制。 



      
 

三、交易币种的变化 

因持有本公司 B 股而换股后持有冠豪高新 A 股的境内投资者，未来股份分

红或出售将以人民币进行清算交收，并最终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对于原本公司境

外投资者，其通过配发 A 股账户减持冠豪高新 A 股或分红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可

用，不可取，将由各证券公司代为购汇，并最终以港币进行结算，请投资者知悉

交易币种的变化。 

四、B 股退市及退出登记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2021 年 7 月

19 日，深交所出具了《关于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

证上〔2021〕707 号）。根据该决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终止上

市并摘牌。粤华包 B 终止上市后，根据粤华包的退出登记申请，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为粤华包办理退登记业务，向粤华包提供退出 B

股登记时点的投资者名册等相关资料并终止其与粤华包的登记关系，最终办理完

成后将确定本次吸收合并粤华包退市登记日。 

届时投资者证券账户中将不再登记本公司 B 股股票，亦无法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本公司 B 股股票的质押、冻结、过户等操作。请投

资者知悉并持续关注后续公告内容。 

投资者欲了解关于换股涉及的账户转换相关事宜，请查阅本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公告的《广东冠豪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A、B 股证券账户转换业务操作指引》、《广东冠豪高新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A、B 股证券账户

转换投资者操作指引》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